
113 年桃園市運動會-市長盃馬術錦標賽 

競賽規程

一、 依據112年11月30日「113年桃園市運動會市長盃競賽活動申請補助說明會議」會議紀錄訂定

之。

二、宗旨：促進馬術運動之全面推展，提升馬術水準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、中華民國馬術協會。

四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體育局。

五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體育總會馬術委員會。

六、協辦單位：聖喬治馬術廄舍

七、比賽日期、地點：

組別 比賽開始日期 比賽結束日期 比賽天數 比賽地點

障礙超越 113-05-18 113-05-18 1

聖喬治馬術廄舍(桃園市龍

潭區中原路二段545巷85

-1號)

馬場馬術 113-05-19 113-05-19 1

聖喬治馬術廄舍(桃園市龍

潭區中原路二段545巷85

-1號)

八、參賽資格：

【一】凡對馬術競賽有興趣之人士皆得報名參加。

【二】年齡：未滿16歲之選手，需有法定監護人之同意。

九、參賽種類及項目：

序 組別 項目

1 障礙超越學生組
60 公分組、80 公分組、100 公分組、110-

120 公分組。

2 障礙超越社會組
60 公分組、80 公分組、100 公分組、110-

120 公分組。

3 馬場馬術學生組 P 級組、Y 級組、S1 級組、S2 級組。

4 馬場馬術社會組 P 級組、Y 級組、S1 級組、S2 級組。

十、比賽辦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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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一)比賽規則：採用國際馬術總會最新之規則辦理。規則中如有未盡

         事宜，則依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。 

     (二)比賽制度：

         1.學生組、社會組於同等級同時比賽,成績分開計算之。

         2.服裝與鞍具：依據國際馬術總會頒布之競賽總則與各種規則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規定辦理。
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報名期限：113-03-20 至 113-04-20 止。

(二)報名時間：08:00 至 17:00 止。

(三)報名方式：請填妥報名表於113年4月20日前寄桃園市中壢區中福里育英路77號桃園市體

育總會馬術委員會收，逾期不受理。聯絡電話：蕭寶鍊總幹事0928872206

(四)報名費用(新臺幣)： 報名費每一匹次 2500 元，第二匹以上每匹 1500 元。

PS:因馬廄數量因素，若臨時馬廄不足時新竹以北之參賽馬匹以當天

來回為主。

十二、會議及報到：

(一) 領隊會議：

113年05月18日(六)上午8時。

＊請於領隊會議前，繳交各項費用，方可參賽。

(二) 裁判會議：

113年05月18日(六)上午8時30分。

(三) 單位報到、賽程抽籤時間及地點 ：

無

十三、競賽裁判：

 (一)裁判長及裁判員：由桃園市體育總會馬術委員會遴聘之，裁判長由具國際級或國家級裁判

資格者擔任，裁判員由具C級(含)以上裁判資格者擔任。

 (二)審判/仲裁/技術委員：由桃園市體育總會馬術委員會遴聘常年擔任本競賽項目教練、裁判

等專業人員擔任。

第2頁  共4頁



十四、獎勵：

1.體育局獎勵：

(一)依據市府獎狀發給原則：參加各競賽組別達三隊（人）者，獎第一名；達四隊（人）者

，獎前二名；達五隊（人）以上者，獎前三名。

(二)工作人員及指導人員敘獎將依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辦理。

2.委員會獎勵：

每組前三名各頒精美獎盃。

十五、申訴 ：

(一)先以口頭提出，並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，以書面提出申訴，未依規定時間提出者

，不予受理。

(二)書面申訴應由該報名單位領隊或教練簽章，並向審判(仲裁/技術委員)或裁判長正式提出，

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 3000 元，如經審判(仲裁/技術委員)會裁定其申訴未成立時，沒收其保證

金。

(三)比賽爭議之判定：以審判(仲裁/技術委員)會之判決為終決，倘無審判委員，以審判(仲裁

/技術)長之判決為終決。

十六、 罰則

(一)參賽運動員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已得或

應得之名次與分數，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、獎狀。

(二)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，若有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，取消該隊之參賽資

格。惟判決前已賽畢之場次不再重賽。

(三)參賽人員(團隊)於比賽期間，若有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時（對主辦方或裁判有不正當行為

致延誤比賽或妨礙比賽等），予以取消參賽之資格。

(四)裁判員辱罵或毆打職員或運動員，取消該裁判員繼續行使職權之資格。

十七、比賽附則及相關注意事項：

(一) 障礙超越項目得於各場成績公布後 30 分鐘內向申訴委員會提出異議,未依規定時間提出

者,不予受理。

(二) 

馬場馬術項目依規則無申訴之規定。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台幣 3 千元整，如經裁定其申訴

成立，發還保證金。

(三) 

申訴委員會：裁判組長陳建良為主任委員，鍾彥暉、姜慶弘、陳建宏、黃得祿為委員。

(四) 裁判組：由中華民國馬術協會和本會 A 級、B 級與 C 級裁判名單中遴任之。

(五) 賽會獸醫:蕭火城醫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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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保險注意事項：本項活動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詳細內容請以保險單條款為準，本活動

為人與馬之默契合作，存在一定程度之風險，參加者參與運動請考量自身狀況，若需獲得全方

位的保障建議自行投保以『人壽保險』才能涵蓋身體健康因素造成之傷亡，再行參賽，安全性

請自理。      

十八、 大會相關資訊：

(一)聯絡人： 蕭寶鍊。

(二)電話、傳真、e-mail： 電話:0928872206。

(三)地址： 桃園市中壢區中福里育英路77號。

十九、 遴選辦法：無

二十、本規程經桃園市體育總會馬術委員會決議通過，經桃園市政府體育局核備後實施，

   如有未盡事宜，本會將隨時修正並報府核備。

二十一、附件：報名表，同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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